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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善盡社會文教責

任，公開招募參與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寒暑假志願服務之在學學生

(以下簡稱志工)，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資格： 

年滿十三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具主動與服務熱誠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子女或

校外之在學學生。       

三、 徵募程序: 

1.招募：每年於本校寒暑假前公開招募，以通訊或親自報名方式(報名表及

個資同意書請自行於本館網頁下載)。 

2.遴選：依需求名額通過本館甄選者，始成為本館志工。 

3.報到：需檢附「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家長（監護人）同意

書」，並應於服務期間自行投保人身意外險。 

四、 服務項目： 

1.書刊及視聽資料之整理與上架。 

2.圖書簡易加工、複本查核。 

3.修補圖書、協尋圖書等相關支援工作。 

4.特殊專長協助館務發展。 

5.環境美化。 

6.其他交辦事項。 

   五、 注意事項 

1.志工為無給職，服務期間應遵守本館各項規定。 

2.志工因故無法到班時，請務必通知督導館員，依班別到勤服務不遲到早

退，連續三次未到班亦未請假者，得撤銷其資格。 

3.志工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個人資料等訊息，有保守秘密之義務，並遵



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志工因故意或過失等不法侵犯他人權益，致

本館需負賠償責任時，本館對其有求償權。 

4.志工服務期間如有損及本館榮譽或權益者，得撤銷其資格，情節嚴重者

另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5.志工終止服務時，應繳回本館核發之相關證件及所借之館藏資源。 

     

六、考核與獎勵 

(一)考核：包括出勤、工作成效、服務態度等項目。 

(二)獎勵： 

1.服務期間可比照本校校友借閱館藏資源之相關權利。 

2.服務時數期滿通過本館考核者，經報請館長核定後，始開具服務證

明。 

七、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